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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字（外）【2018】第 B-003号            签发人：高志强 

 

关于《申请检验机构认可（CNAS-ISO/IEC17020）基本要求》的告知函 

各企事业单位： 

   为了实验室顺利申请/受理并最终取得检验机构认可（CNAS-ISO/IEC17020）资质，

本中心依据《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的应用说明》、《检

验机构认可指南》、《检验机构认可规则》及所申报项目参数领域的应用说明等要求

组织编制了《申请检验机构认可（CNAS-ISO/IEC17020）基本要求》，供实验室参考。

避免实验室在申请检验机构认可（CNAS-ISO/IEC17020）过程中，对检验机构认可

（CNAS-ISO/IEC17020）了解和认知上产生误区,影响各企事业单位的整体规划与经济

损失。 

附件：申请检验机构认可（CNAS-ISO/IEC17020）基本要求 

                                

  中国实验室认证认可咨询中心 

北京洪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 

主 题 词：《申请检验机构认可（CNAS-ISO/IEC17020）基本要求》告知函 

抄送部门：中国实验室认证认可咨询中心/北京洪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 05 月 01 日印发 

中国实验室认证认可咨询中心 

北京洪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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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申请检验机构认可（CNAS-ISO/IEC17020） 

基本要求 

第一 基本要求所涉及哪些？ 

法律地位 人员 仪器设备 场地 环境 
申请过程 

重点要求 

第二 引用文件 

申请项目 基本文件 

CNAS 

ISO/IEC 17020 

01.《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  

02.《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的应用说明》 

03.《检验机构认可规则》 

04.《检验机构认可指南》 

05.《能力验证规则》  

06.《实验室和检验机构认可收费管理规则》 

07.《实验室和检验机构内部审核指南》 

08.《实验室和检验机构管理评审指南》 

09.《测量结果的溯源性要求》 

10.《测量不确定度的要求》 

11.《认可标识使用和认可状态声明规则》 

12.《公正性和保密规则》 

13.《申诉、投诉和争议处理规则》 

14. 所申报项目参数领域的应用说明 

第三 基本要求详解 

基本要求 要求详解 备注 

法律地位 

1、检验机构应为法律实体；或者为某个法律实体的明确部分，

该部分应对其全部检验活动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检验机构是

一个法律实体的一部分，该实体还从事检验以外的其他活动，

检验机构在该实体中应可识别.（注 1：政府检验机构因其政

府身份而被视为法律实体；注 2：如检验机构属于某个实体的

一部分，而该实体还从事检验以外的其他活动，该实体的检

验活动和其他活动间的关系应予界定） 

注： 

1.检验机构为法

律实体的一部分

时，需要一个检

验部门成立的批

文. 

2.最高管理者需

要一个授权任命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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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要求详解 备注 

仪器设备 

1.检验机构应具有可获得的、适宜的、充足的设施和
设备，以胜任与安全的方式，而许可开展检验活动相
关的一切活动；（注①：设施与设备可以是借用的、
租用的、租赁的或由其他机构＜如设备的制造者或安
装者＞提供的.但检验所用设备的适用性和校准状态
的责任，无论设备是否为检验机构拥有，均应由检验
机构独立承担； 
注②：购买仪器设备开具的发票或相关使用证明材料） 
2.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应定期开展检定/校准活动； 

注：1.实验室的仪器
设备应在其申报检验
机构认可的地点内； 
2.实验室的仪器设备
应在校准/检定有效
期内使用. 

场地 
应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自有产权/上级配置/出资方

调配/租赁等相关证明文件） 

注：实验室与办公区必

须区分开. 

环境 

1.实验室检验仪器设备自身要求； 

2.实验室检验标准/技术规范要求. 

(注：标准检验方法是一种公布的方法，如公布在国际、

区域或国家标准中，或由知名的技术组织或几个检验

机构联合发布，或发表在相关的科学文献或期刊中.这

意味着由其他方式开发的方法，包括检验机构本身或

客户开发的方法，均被视为非标方法)  

注：检验标准/技术规

范对环境条件要求，以

及环境条件影响检验

结果质量时，实验室应

进行环境识别，并予以

重视. 

申请过程重点

要求 

1.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运行周期要求： 
质量管理体系发布运行之日起.A.有效运行 6 个月以
上；B.进行过完整的内部和管理评审（此工作需在质
量管理体系发布运行 6个月以后进行）才能提交申请，

否则不予以受理； 
2. CNAS 评审周期要求：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需经受
理/文件审核过程，A.在资料审核过程中，CNAS将所发
现的与认可条件不符合之处通知实验室，但不做咨询.
实验室应对提出问题给予回复，超过 1个月不回复的，
会导致不予受理.回复后超过 2个月仍不能满足受理条
件的,不予受理;B.CNAS 在做出受理申请后，应在 3 个
月内安排现场评审； 
3.实验室参加能力验证活动； 
能力验证活动形式：A.能力验证计划：认可委制定能
力验证的工作计划并实施；B.测量审核：测量审核是
能力验证计划的一种，有时也称为“一对一”的能力

验证计划.（注：如不存在能力验证活动范围内的项目
参数，应组织实验室间比对工作） 
4.标准查新；（检验标准/技术规范等需现行有效） 
5.关键岗位人员的培训.（根据现场审核的关键岗位人
员：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内审人员进
行现场有效的指导/培训）  

1.运行周期要求中:A

和 B的要求是在“实验

室认可规则”第 9页的

6.4 和 6.5 注中要求

的； 

2.评审周期要求中：A

和 B的要求是在“实验

室认可规则”第 4页的

5.1.2.5和 5.1.2.6中

要求的； 

3.“能力验证规则”中：

参加能力验证的最低

要求：只要存在可获得

的能力验证，合格评定

机构申请认可的每个

子领域应至少参加过

1 次能力验证且获得

满意结果； 

4.对于不申请实验室

的主要业务范围，只申

请次要工作领域的，不

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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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申请领域 要求详解 

人员 

CNAS-CI01-A001：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锅
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
管道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人员 最低资格 最低职称 最低学历 最低工作经历 

技术负责人  检验师  
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本科学历 8 年本专业工作经历 

专业技术负责人 本专业检验师 

质量负责人 检验师 高级技术职称 本科学历 5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授权审核人  本专业检验师 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本专业本科学历 8 年本专业工作经历 

报告审核人  本专业检验师 中级技术职称 本专业本科学历 5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检验员  本专业检验员 / 本专业大专学历 3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1.检验机构中从事管理和检验的人员应当是办理了合法聘用手续的全职签约人员，检验人员不得同时受

聘于两个检验机构从事检验、检测活动； 

2.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检验师及以上持证资格，熟悉业务，具有适应岗位需要的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

对大型检验机构可以设立专业技术负责人，但专业技术负责人应当至少取得该专业检验师及以上资格； 
 

CNAS-CI01-A002：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电
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

游乐设施、场内车辆检验领域的
应用说明》 

1.检验机构中从事管理和检验的人员应当是全职签约人员，检验人员从事检验工作，必须在检验机构执业，但不得同

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机构中执业； 

2.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检验师及以上持证资格，熟悉业务，具有适应岗位需要的政策水平和组织能力。对大

型检验机构可以设立专业技术负责人，但专业技术负责人应当至少取得该专业检验师及以上资格； 

3.对被检验样品进行无损检验时，实施检验人员和检验报告、检验证书批准人员应满足下列条件：  

a) 应具有无损检测技术的专门知识和经验； b) 具有相应检测方法的Ⅱ级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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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申请领域 要求详解 

人员 

CNAS-CI01-A003：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 CCC
工厂检查领域的应用说明》 

1.检验机构聘任的兼职检验员的比例不得超过专职检验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2.检验人员应取得 CCC 检验员注册资格. 

CNAS-CI01-A004：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其

他工厂检查领域的应用说明》 
1.对检验人员的专业能力评定应细化到产品小类（或认证实施规则）. 

 CNAS-CI01-A006：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商
品（货物）重量鉴定检查领域的

应用说明》 

1.检验机构应保证有足够的与从事的检验活动相适应的专职人员，这些人员应是检验机构的长期雇员； 

2.从事商品重量鉴定的检验人员应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经历。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资格要求时，需

通过考试考核，取得相应资格. 

CNAS-CI01-A007：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机
动车辆安全检验领域的应用说

明》 

1.被授权从事关键项目技术检验的检验员和签发检验报告/证书的人员（授权签字人）应为检验机构的正式雇员； 

2.技术负责人和检验报告授权签字人应具有机动车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含）学历，机电类中级以上（含中级）技

术职称或汽车维修高级技师技术等级。学历不满足要求的，至少应有 10 年以上相关检验工作经历； 

3.检查员应具有机动车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含）学历，汽车维修中级工以上（含中级）技术等级。学历不满足要

求的，至少应有 7 年以上相关检验工作经历。（关键项目检验员至少每年应参加 24 个学时的相关技术的持续培训，并

取得满意结果。该培训应基于对其个人的需求评价.） 

CNAS-CI01-A008：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消

防设施、建筑电气防火检验领域
的应用说明》 

1.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应是本机构长期雇员，且在本机构执业时间不少于 2 年； 

2.从事建筑消防设施、建筑电气防火检验工作的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检验机构中执业； 

3.从事建筑消防设施、建筑电气防火工程检验的机构技术人员至少有 6 人； 

4.从事建筑消防设施、建筑电气防火检验的机构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消防设施、建筑电气防火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且有从事该领域检测/检验经历不少于 5 年； 

5.质量负责人应经过质量管理培训并具有 2 年以上的质量管理经历； 

6.授权签字人应具有建筑消防设施、建筑电气防火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有不少于 8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7.报告审核人应具有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5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8.检验员应具备相关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且应有不少于 2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并取得相关行业部门培训

的资格证书。有执业资格要求的需持执业资格证书. 



 

6 

基本要求 申请领域 要求详解 

人员 
CNAS-CI01-A005：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建

设工程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1.从事建设工程检验工作的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检验机构中执业； 

2.检验机构技术主管、质量主管和报告授权签字人，在本机构执业时间不少于 2 年； 

3.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验和性能评价（含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检查和建筑工程结构、地基基础等性能评价/鉴定）： 

a.技术负责人应具备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8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b.报告授权签字人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含），应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相应专业的注册执业资格且应有不少于 8 

年本专业工作经历，或应具有本专业正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16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其中对于从事建筑工程质量检验和性能评价的授权签字人除应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含），

专业条件仅限应具备相应专业的注册执业资格且有不少于 8 年本专业工作经历； 

c.报告审核人应具备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5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d.检验员应具备本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且应有不少于 3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有执业资格要求的需持资格

证书.  

注：从事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检验的机构，注册执业资格可为注册土木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等。

从事建筑工程性能评价/鉴定的机构，相应专业的注册执业资格只限定为注册土木工程师（其中如从事地基基础性能评

价/鉴定，应是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其它行业可按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执行. 

4 从事建设工程设计图复核（含结构计算分析）： 

a.技术负责人应具备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8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b.报告授权签字人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含），应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相应专业的注册执业资格且应有不少于 8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或应具有本专业正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16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其中对于从事建筑

工程设计图复核（含结构计算分析）的授权签字人除应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含），专业

条件仅限应具备相应专业的注册执业资格且有不少于 8 年本专业工作经历； 

c.报告审核人应具备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5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d.检验员应具备本专业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且应有不少于 3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有执业资格要求的需持资格

证.  

注：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图复核的机构，其注册执业资格应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其它行业可按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执行. 

注：从事建设工程检验的机构，每一领域专业技术人员中从事本专业相关检验工作 3 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

技术职称的不得少于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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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申请领域 要求详解 

人员 

CNAS-CI01-A009：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货
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领域的应

用说明》 

1.检验员（包括授权签字人）应为检验机构的长期雇员; 

2.检验员应具备从事的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领域具体类别相关的专业领域本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三年以上相关技工

作经历；如果不具备上述学历条件，应具有至少五年的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或相关专业领域工作经历.法律法规有规

定时，检验员应取得相应的人员资质； 

3.技术主管具备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等的知识，并获得与其所供职的检验机构鉴定范围内相

关的专业（如：与危险品九大 类相关的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CNAS-CI01-A010：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用
能单位节能检验领域的应用说

明》 

1.技术负责人应具备相关专业领域本科以上学历，并具有五年以上相关技术工作经历；或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及十年以

上（含十年）的相关工作经历； 

2.检验机构应对检验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每年对检验员的检验活动至少目击一次. 

CNAS-CI01-A013：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压
力容器失效分析检查领域的应

用说明》 

1.检验机构应当拥有足够数量的专职压力容器失效分析人员; 

2.从事压力容器失效分析的人员应当熟悉失效分析方法、程序和分析结果的评定，具备对失效分析检验、检测、试验、

计算结果进行专业判断的能力。压力容器失效分析人员应当满足：  

a、失效分析的人员至少应具有理工科本科以上学历，熟悉所需的检验技术，从事失效分析工作三年以上；  

b、项目负责人、监督人员应当具有理工科本科以上学历，高级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压力容器失效分析相关知识，

从事失效分析工作五年以上；  

c、授权签字人应当具有理工科硕士以上学历，高级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压力容器失效分析相关知识，从事失效

分析工作十年以上. 

CNAS-CI01-A012：2018 

《检验机构认可准则在在用工
业锅炉节能检验领域的应用说

明》 

1.检验机构应当拥有至少 8 名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其中工业锅炉节能检验项目负责人、监督人员各不少于 2 名；

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中具有锅炉/热能专业的高级工程师不少于 2 名，锅炉/热能专业的硕士/工程师不少于 5 名； 

2．在用工业锅炉节能检验人员具有理工科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工业锅炉节能检验 2 年以上经历；  

3.在用工业锅炉节能检验项目负责人和监督人员应当具有锅炉/热能专业的硕士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从事工业锅炉节

能检验 3 年以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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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S-CI01-A011：2018 

《检验机构能力认可准则在建
筑节能检验领域的应用说明》 

1.检验机构中从事建筑节能管理和检验的人员应当是签约人员；从事建筑节能检验工作的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含

两个）以上检验机构中执业; 

2.技术主管、质量主管和报告授权签字人，在本机构执业时间不少于 2 年; 

3.检验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经历和经验，熟悉建设工程检验的要求，且经过建筑节能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从事

建筑能耗水平检验的人员应具备建筑、暖通空调、建材等相关专业背景，熟悉建筑节能设计及质量验收标准，掌握建

筑节能领域相应应用软件. 

——从事建筑围护结构热工（建筑墙体、屋面、、楼地面、建筑幕墙与门窗）检验的人员应具备建筑工民建、建材等

相关专业背景，熟悉围护结构构造. 

——从事建筑环境检验的人员应具备建筑物理（光、热）等相关专业背景.  

——从事建筑用能设备和系统检验的人员应具备暖通空调、建筑电气等相关专业背景.  

——从事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检验的人员应具备相关暖通空调、建筑电气等专业背景. 

4.技术主管应具备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8 年的建筑节能检验工作经历； 

5.报告授权签字人应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8 年的建筑节能检验工作经历； 

6.报告审核人应具备本专业中级技术职称，且应有不少于 5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7.检验员应具备本专业大专（含大专）以上学历，且应有不少于 2 年的本专业工作经历； 

8.监督员应具备建筑节能等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且有不少于 5 年建筑节能检验工作经历. 

注：1. 实验室人员数量是根据岗位要求来安排（可一人多岗）； 

2.质量负责人与技术负责人不能兼岗；（负责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名人员组成的团队。） 

a. 授权签字人每个领域至少一名人员；（可一人覆盖多领域） 

b. 检测/监督人员至少四名人员以上且每个申请项目参数需二名人员以上会操作；（因一人检测时，需一人监督。） 

c. 内审人员至少二名以上；（自己不能审核自己）  

综上所述，根据我们的咨询经验和 CNAS的要求，实验室基本配置人数十名以上. 


